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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史家余英时在概括传统中国时代儒学与社会生

活之交融时论道：“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

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

国家的典章制度及国际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

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

最大贡献在于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

稳定的精神基础。但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

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

的关系。”①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儒学渗入传

统社会，塑造传统中国人之言行的基本手段——制

度化，而法律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会为

儒家所忽略。

正因如此，学者们很早就开始关注儒家理念，尤

其是礼治主义逐渐转变为传统法之内在气质的过

程，②至瞿同祖则更基于对该过程的详细考察而提出

了“法律儒家化”这一理论范畴。是说凝练而不乏解

释力，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得到了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认可，③从而成了关于儒学与法律或者说礼

与法之关系的重要通说。然而，对瞿氏之论断的反

思也并非不存在；特别是在近二十余年间，随着法律

史料大幅度扩充所促成的对传统法之研究的深化、

细化以及学者们所掌握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知识

的拓展，“法律儒家化”一说似乎已逐渐陷入了被强

烈质疑甚至被彻底否定的窘境。④那么，究竟怎样看

待此说呢？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

对此说之学术史意义的客观评价，更与如何认识汉

唐间的法律发达史及传统法的精神特质紧密相关。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对瞿同祖学说的重新梳理出发，

辨析有关该学说的主要反思性观点，并提出笔者对

所谓“法律儒家化”的些许理解。

二、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学说究竟是如何展

开的？

毋庸赘言，在学术交流中，无论是对某种学说的

维护，还是对该学说的批评或补充，都应以准确把握

其基本思路为前提。那么，瞿同祖是怎样论证“法律

儒家化”这一命题的呢？

此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瞿同祖所说的“法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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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化”中的“法律”之所指。关于这一点，私见以为，

虽然瞿同祖在其专论“法律儒家化”的文章——发表

于 1948年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以下简称《儒家

化》)中并未清晰地对“法律”加以定义，但似可据其

文辞推出，所谓“法律”实为“律”或“刑律”的同义

语。原因有二。第一，如上所述，在瞿同祖之前，已

有不少学者就儒学与传统法或礼与法的关系阐发其

主张，但《儒家化》一文对其他学者的观点并未多有

措意，却唯独对陈寅恪的论述频频引用。这表明瞿

同祖在构思其“法律儒家化”学说时深受陈寅恪的影

响，而陈寅恪在追溯隋唐制度之各部分的渊源时就

简要地提到了晋之“刑律”的儒家化：

又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

年之儒学大族创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

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

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

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⑤

第二，即便是随意摘录《儒家化》之语段，亦可发

现，其中提到的“法律”可与“律”对读，实无更广泛之

外延。如，

(1)汉律
·

虽已颁布，不能一旦改弦更张，但儒

家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
··

。

(2)诏书云云可见当时制律
·

时之人选即限于

儒学，用以制定一部儒家化的法律
··

。

(3)齐律
·

在这些儒者手中，无怪其法律
··

之儒

家化。⑥

既然《儒家化》中的“法律”可被替换为“律”，那

么，所谓“法律儒家化”就等同于“律的儒家化”，亦即

律(而非任何其他法律形式)在战国至隋唐这一时段

中被儒家改造的过程。

为了阐明此过程，瞿同祖开始考察儒法两家之

思想倾向的差异以及由此种差异引申出来的二者对

行为规范之性质的不同理解。至于考察的结论，仅

驻足于《儒家化》一文而不求助于《中国法律与中国

社会》之“第六章”(以下简称“第六章”)，恐怕是无法

窥其全貌的；毕竟，正如瞿同祖本人在《中国法律与

中国社会》“重印版序”中所指出的，《儒家化》与“第

六章”关联甚密，实可互相发明。⑦“第六章”开宗明

义地论道，“儒家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

分别只在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

的方法”。⑧可见，尽管儒法两家的思想由诸多侧面

构成，但瞿同祖着力思考的却是两家心目中的理想

社会秩序各自如何以及两家分别诉诸何种手段来构

建和维系此种秩序。其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

瞿同祖乃社会学家，其专业知识背景驱使他从社会

结构的基本样态、制度之功能出发解读传统。⑨而在

社会秩序上，瞿同祖认为，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

齐平一的”，一方面基于个体的才能或出身之别而强

调世人之社会地位的差异，另一方面又根据“辈分、

年龄、亲等、性别”之分而肯定个体在家族中的角色

分野，因此，社会分层须以贵贱有等、尊卑有别、长幼

有序为应然状态；反观法家，他们虽然“并不否认也

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与存在”，但由

于一意关注争霸之策而着力设想政治动员、政治控

制怎样最为有效地展开，对社会分层就未能多加留

意，甚至搁置一边，并将所有个体无差别地成为君主

之臣民视为社会秩序井然的表征。与之相适应，儒

家自然希望以一种内含差别精神的行为规则来维持

理想社会秩序，此即为礼；法家则期待用导向“同一”

的行为规则来约束一切臣民，此即为法。⑩

正是基于如上判断，瞿同祖将儒法两家置于对

立的两端，并认为这种对立在战国、秦时表现得尤为

激烈。进一步论，因战国政治斗争形势之演进逐渐

衬托出法家学说的优点，法家诸子遂得以在列国政

坛占据要职或对列国政界施加显著影响。携此政治

优势，法家自然会将其社会秩序之理想图景付诸实

践，而其重要手段就是他们制定的以“同一”为基本

立场的行为规则，作为商鞅变法的成果之一的秦律

即其代表。与法家的高歌猛进相比，儒家在战国时

代可谓政治之失意者，但至汉代，尤其是武帝之后，

随着儒家在政坛的崛起，继承秦律而来的汉律就因

所谓“同一”而成为儒家确立其理想社会秩序的严重

阻碍。于是，汉儒开始将礼的精神亦即“差别”输入

汉律之中，其主要方法则为经义折狱、通过撰写律章

句以解释律文而非重新制定律。至于其原因，瞿同

祖做了如下推测：“当时国法(法家所拟订的法律)已
经颁布，臣下不能随意修改，须说服皇帝得其同意，

才能修改一二条……极为费事，且无成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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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魏晋南北朝，朝代更替频繁，每立一朝

必制一律，儒家对律之精神的调整终于迎来了从蚕

食转向鲸吞的契机。从这一点出发，瞿同祖尤为注

意参与魏晋南北朝诸律之制定或修订者的思想倾向

并认为，正因为此辈皆为经学造诣得到时人之高度

认可的儒臣，所以，律之儒家化在该历史阶段被持续

推进，“一直到法律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

“除异子之科”“八议入律”“依服制定罪”“留养及以

官爵当刑”等均可谓此一时期律之儒家化的典型例

证。更进一步，至隋唐，此前的律之儒家化的成果

为隋律所吸收，进而又为唐律所继承，以至于形成了

所谓唐律“一准乎礼”的气象。

以上即为对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学说(以下

简称“瞿说”)之展开过程的简要介绍，而《儒家化》一

文的最终结论就是如下这段广为人知的文字：

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不包含儒家礼的成

分在内。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已开始。

虽因受条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经

义决狱方面努力，但儒家化运动的成为风气，日

益根深蒂固，实胚胎蕴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

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

生。自魏而后历晋及北魏、北齐皆可说系此一

运动的连续。前一朝法律的儒家因素多为后一

朝所吸收，而每一朝又加入若干新的儒家因素，

所以内容愈积愈富而体系愈益精密……归纳言

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

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

正统。其间实经一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蕴酿生

长以底于成。

通观上文对瞿说之论证思路和最终论断的阐

述，不难发现，该学说显然包含着若干核心要素，即

①战国至唐尤其是汉唐间乃该学说所考察的历史阶

段；②律而非其他规范之立法史乃该学说的讨论对

象；③秦汉律为不因人而异的“同一性行为规范”乃

该学说之逻辑前提；④律对儒家的理想社会秩序之

实现的助益如何乃该学说评估律之完善程度的标

准；⑤经学之发展、儒臣之努力乃该学说认定的律之

儒家化的基本动力。事实上，对该学说的反思性观

点也就是围绕着上述所谓核心要素的一个或几个展

开的。那么，诸多反思性意见果真都能通过对这些

核心要素的辨正而给予该学说确有意义的批评或修

正吗？

三、此疆与彼界：对各种反思性意见的考察

尽管有关瞿说的反思性意见纷繁复杂，但大致

而言，一应观点似可划分为肯定性反思和否定性反

思两类，以下将分述之。

(一)肯定性反思之诸说

所谓肯定性反思是指以认同瞿说为前提而修正

其核心要素以增强该学说之周全性。若细绎之，或

可认为，这种反思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

1.时限之延展

时限之延展，即针对上列瞿说之核心要素①而

主张法律儒家化在时间上的起点或终点应予以重新

界定。此论之所以会出现，或是因为在出土简牍文

献所载秦及汉初的律文中就有设定官贵之特权及家

庭内部尊亲属相较于卑亲属之优势地位的内容，这

使学者们形成了儒家思想在战国、秦及汉初已对律

之制定施加影响的判断；或是因为在记述唐以后之

历史的文献中屡见汉唐间确立的作为法律儒家化之

典型例证的律文被修正或细化的记载，遂令学者们

感到有必要就法律儒家化在唐以后的状况展开探

讨。毫无疑问，先贤们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关于中国

古代法律史的认识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但对瞿说

是否确有补强之效呢？答案恐怕并不乐观。于所谓

起点之提前，诚然，简牍文献已证明秦及汉初的律不

是瞿同祖所说的“同一性行为规范”，但同样不可忽

视的是，存于文献中的法家思想并非完全不顾等级

上下、贵贱长幼，因此，体现差异精神的秦及汉初的

律文其实也未必不能被视为法家思想影响立法的产

物。退一步说，即便历史上的法家的确无视社会分

层，也很难直接把维护官贵特权和家内伦理的秦及

汉初的律文视为儒家思想干预立法的结果。毕竟，

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之别是无时无地不如此的

社会常态，当时的统治者很可能只是出于对这种社

会常态的认可或者说借维系此社会秩序状况以强化

其政治控制之所需，才在立法过程中考虑所谓“差别

性”。换言之，仅根据当时的律文对尊卑、亲疏之别

的维护就判定这些律文之创设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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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而将法律儒家化的时间起点往前拉伸至汉初，

无疑过度夸大了思想落实为制度的简易性，实难成

立。于所谓起点之延后，需要注意的是，瞿说意在阐

明与儒家构建和维持其理想社会秩序之意图最适应

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史，因此，正如上列核心要素④，

是说以律贯彻差别精神的程度为标准来界定律之儒

家化的进度。由之，既然唐律吸纳了汉唐间律之儒

家化的各种成就以至于完全体现了“名位不同，礼亦

异数”的儒学社会秩序观，且成为后世定律之典范，

那么，所谓法律儒家化终结于唐代在瞿同祖的问题

意识中显然是成立的，《儒家化》一文亦无详述唐以

后儒学与律之各种纠葛的必要，否则，即为蛇足。换

言之，瞿说内含特定的问题导向性，唐以后因儒学介

入法律秩序而引发的律之儒家论调的些许变动与其

说是“法律儒家化的某种弱化”或“细化、深化”，还

不如说是儒家传统对律的影响以瞿同祖语境中的

“法律儒家化”的终点为起点而开启的二次航行。既

如此，在考察法律儒家化时将时限延长至宋元明清

其实已经是在制造接续瞿说的另一个学术问题，而

非对瞿说本身的补强了。

2.内涵之延展

内涵之延展，即针对上列瞿说之核心要素②而

强调法律儒家化并非只是与古代中国的律的成长有

关的现象。本于这一前提性认识，有学者主张礼的

精神在古代官制、民间习惯法等方面皆有充分体现，

因此，“法律儒家化”学说理应将此类问题纳入考察

范围；又有学者认为，法律儒家化是法家型政治转

变为儒家型政治或者说“明刑弼教”的手段，政治之

完备有赖于思想之制度化、制度之实践等各个层面

的推进，所以，如教化、诉讼等皆须进入“法律儒家

化”学说的理论视野。各种观点无疑展示了学者们

对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之思考的深化，使其与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乃至政治文化的全局紧密相

连。然而，此处不得不再次提及瞿说的主要关注点：

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

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

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

而在何为“法家所拟定的法律”这一问题上，囿

于撰写《儒家化》一文时的史料，瞿同祖只能参考《晋

书·刑法志》的如下记载：“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

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

制，萧何定律……”这样一来，瞿说很自然地把“法

律”界定成了“律”。而且，由于律在汉唐间的发展确

实以体现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之别的规定的一再创

设为重要内容，解明了律的演进已足以证实瞿同祖

的判断，即“儒家思想以伦常为中心……欲达到有别

的境地，所以制定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瞿说也就

一直围绕着律的演进铺开了，实无枝蔓横生地提及

职官制度、社会习俗等其他问题之必要。更进一步

说，同样是因为对律在汉唐间的立法史的阐述已能

圆满回答瞿说自我设定的关键问题，“法律之儒家化

自何代开始？其经过如何”，所以，《儒家化》一文也

就不必对教化、诉讼等详加探讨，或者说，此乃《中国

法律与中国社会》之研究任务。概言之，所谓“内涵

之延展”其实只是学者们将“儒家化”从瞿说的整体

框架中剥离出来并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新组合的结

果，以此为基础填补的瞿说的“遗憾”恐怕是瞿同祖

本人难以想到的。

(二)否定性反思之诸说

相比于肯定性反思，虽然否定性反思也针对瞿

说的各核心要素展开，但其结论却倾向于解构“法律

儒家化”。以下将分四个方向对相关论断稍做探讨。

1.逻辑前提之不存

如前所述，简牍法律史料已确证秦及汉初之律

并非瞿说所定义的“同一性行为规范”，有些学者据

此将律之儒家化的时间起点提前，但也有学者将其

视为瞿说之逻辑起点崩塌的理由，进而否定该学说

的成立。这种针对上列核心要素③而形成的批评

可谓深刻，但若反复检视此论，也未必没有可商榷的

余地。论者指出，“瞿同祖视为‘法律儒家化’具体体

现的内容……在秦汉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或萌

芽”，这里的“不同程度的体现或萌芽”一语就颇值

玩味。换言之，尽管秦及汉初的律文已经关注到尊

卑、贵贱、长幼、亲疏之别，但它对此种种差异之维护

的复杂性、完备性是无法与后世的律文相比的。究

其原因，实际上仍然不能不重视体现礼之精神的律

文在汉唐间的不断出现和层垒，亦即瞿同祖所说的

“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过程。由此看来，虽然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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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家制定的法律必为“同一性行为规范”的判断确

属想当然，但考虑到已内含某种差异性的秦汉律远

未达到儒家对与其社会秩序主张相契合的法律的期

望值，即便将瞿说的逻辑前提直接替换为“简牍文献

所载秦汉律之实态如此、这般”，也并不会影响瞿说

之主体内容及最终结论按原样展开，所以，根据此处

提及的所谓反思性意见修改瞿说之逻辑起点无疑是

对该学说的有益补正；至于更进一步而彻底否定瞿

说，则似应慎重。

2.名实之不副

上文已多次提到，瞿说所探讨者名为“法律儒家

化”，实乃律或刑律之儒家化。故，如前所述，有学者

主张应将职官制度等也纳入“法律儒家化”学说的考

察范围，但也有学者将此现象列为否定瞿说的一个

理由；其中，更有论者还对所谓名实不副之成因总

结如下：基于其现代学术训练，瞿同祖为设定论题而

提到的“法律”其实是与两方学术关联甚密且内涵远

超刑事法的现代法学概念，但又因陈寅恪之结论即

晋室“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的干扰，《儒家化》

的具体论述转而把“法律”限缩为律或刑律。不过，

正如本节之第一部分在评析“内涵之延展”时已论证

的那样，瞿说以律为“法律”之外延是由其特定问题

意识(即“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

里”)及其对记载战国法家之立法活动的史料的着力

参考所致，实为自然而然之事，且在《儒家化》一文中

是一以贯之的，因此，论者已指出的《儒家化》的“题

目与内容之间有不尽协调之处”实为表象罢了，至

于“瞿先生所说的法律，已经受到两方现代法律概念

的影响”云云至少对《儒家化》而言可谓无从谈起。

换言之，如果认为瞿说在概念使用上略显粗疏以至

于令人产生了误解，那确实是成立的，但若以此为质

疑瞿说之论据，则未免小题大做、生造话题。

3.评价标准之设定的片面性

前列瞿说之核心要素④把律的完备性或者说体

现儒家精神的程度与律对个体身份、地位之差异的

维护状况捆绑在一起，但也有学者从先秦儒家对礼

的双向性、仁、德等的强调出发认为，汉唐间律的成

长并未与儒家的主要观点全面对接，甚至可以说是

在背离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方向上不断前行，所以，在

某种程度上可被定义为“伪儒家化”。此论无疑体

现了学者们对儒学之理解的周密和深刻，但其中似

乎也有令人困惑之处。

事实上，正如论者所言，儒学乃因“情境定义”之

不同而不断发展的思想流派，其在各历史阶段呈现

出来的特定样态都是作为整体的儒学的组成部分，

如何能以此时期的儒学为标准而判定彼时期的儒学

不够“儒”呢？进一步说，学界几乎公认，在经历了战

国、秦时的被边缘化甚至备受打击之后，汉代儒家在

政治上必须先融入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中，再给予此

权力结构以儒学化的说明，进而使其为儒家所用，所

以，汉儒就不能不倾向于拔高“三纲”在政治、伦理秩

序之构建上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塑造儒学与现

实政治的相辅相成，而这一关系状态在汉唐间又持

续存在以至于成为瞿同祖所说的“法律儒家化”或者

“引礼入法”的关键性政治背景。换言之，从先秦儒

家的政治立场上看，以“儒家化”总结汉唐间律的精

神气质的形成过程恐怕较为勉强，但据汉儒乃至汉

唐间儒家的政治立场观之，这一概括恰可谓大致成

立。或许，有关瞿说之核心要素④及围绕该核心要

素形成的质疑、批评，较为妥当的认识毋宁如下：一

方面，由于瞿说着重关注儒家的社会秩序观及其制

度体现，《儒家化》在介绍儒家思想时遂一味在礼的

差异性上用力以至于令后学者忘却了瞿说的问题意

识之所在，并产生了该学说对儒学尤其是先秦儒学

的理解过于片面、机械的判断，因此，《儒家化》的论

述虽确实揭示了汉唐间律之演进的极为重要的趋

向，但或有失于粗疏之嫌；另一方面，所谓真伪儒家

化之辨其实是学者们对时空差异保持着超然态度并

据自我标准评价各历史阶段的儒学样态的结果，其

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敬佩的文化心理即通过分清多

个儒学样态及各儒家名士之言行举止的差异而彰显

原始儒家精神的伟大，但据此种文化心理而否定如

瞿说那样对曾经发生的历史现象所做的确有解释力

的学术总结则未免略显强横。

4.对律的发展动力之解读的不当

针对前列瞿说之核心要素⑤，一部分学者认为，

帝制中国时代的所谓儒臣并非纯儒，其思想极为驳

杂，因此，将法律儒家化的动因归结为大量儒臣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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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过程的参与难免立论不牢；另有一部分学者主

张，汉唐间律之精神的演进方向之所以表现为尊卑

等级、家族伦常的不断深化，很可能是由门阀贵族之

地位的强化、赋税制度之变化等各种社会现实因素

促成的，所以，某些律文所维护的价值观与儒学义理

的契合只不过是一种“暗合”，二者之间不存在后者

决定前者的关系。对瞿说的这些批评意见无疑各

有其理，但若据此否定瞿说，似乎仍显为时过早。于

前者，如上所述，儒学是发展的，即便是在某历史阶

段融法家、阴阳家等各派思想于一体的“新儒学”，仍

不过是儒学的一种形态而已；并且，在汉武帝独尊儒

术之后，随着经学的普及化、朝廷任官标准对“明经”

的强化，大部分官吏尤其是占据高位或为同僚所称

羡者往往是以孔门弟子自居的，典籍文献将某人界

定为“律家”“法家”大都也只是说此人作为儒者又擅

长法律之学，而非对此人之儒者身份的彻底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把在朝中任职的经学之士定位为“儒

臣”大致是成立的，此类儒臣在参与立法时即便要落

实与法家学说相近的为政主张，说到底也是在贯彻

已转变为儒学之组成部分的法家之学，因此，以儒臣

可能并非纯儒为由而质疑儒学或者说经学在汉唐间

律之内在气质塑造上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反而表明

论者对儒学的理解略显狭隘。于后者，毋庸赘言，某

种历史现象的发生绝不可能只由一种原因促成，但

瞿说在阐发汉唐间内含差异性的律文的创制缘由时

往往仅停留于制律者的思想倾向层面以至于表现出

了某种思想决定论，这使所谓“暗合”说成为对瞿说

的真正发人深省的质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抛开礼经所述之原则直接注入律文的情况不谈，以

汉唐间儒学上升至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地位为前提

条件，朝廷的各种为政举措最初或许是为了解决现

实问题而发，但最终大概还是要到儒家经典中索取

其合理性依托或期望借助官吏对经典的解释而使其

具备合理性，此正所谓“以儒术缘饰吏治”。从这一

意义上说，以应对现实之变为导向且与儒家思想“暗

合”的诸律的设置似乎亦可被视为法律儒家化的产

物。换言之，从所谓“暗合”说出发而审视瞿说，较为

公允的态度或许并不是彻底抛弃，而是对其予以认

可并使其精致化，亦即详尽考察作为汉唐间律之发

展动力的儒学在经律互动的各种场合中究竟是以何

种方式发挥作用的。

以上已分类评析了关于瞿说的各种反思性意

见。笔者实无意主张瞿说已臻完美，更无意主张各

种反思性观点全无合理之处，但不得不认为，除了有

限的几说之外，大部分观点都具有在展开过程中逐

渐忽略瞿说之问题意识的倾向以至于瞿说的论证疆

域与反思之说的阐述边界交集了了，并最终衍生出

了为数众多、关注点各不相同的“法律儒家化”理论，

这其实已使该说成为无处不可提及但核心解释力涣

散的庸俗套话。既如此，向瞿说的基本思路回归，进

而寻求对汉唐间律之儒家化更为恰当的理解无疑就

是极为自然之事。

四、回到瞿同祖语境：可能的补强

上文在介绍关于瞿说的各种反思性观点时已零

零散散地提到该学说之论述的粗疏之处及对其予以

补强的可能性，本节将尝试沿着瞿说的展开逻辑集

中探讨所谓补强的具体内容。

(一)有关律之儒家化的蓄势期——汉代

毫无疑问，汉唐间律的儒家化必须以秦律及作

为其继承者的汉律的出现为基本前提，但据简牍文

献所示，秦汉律并非瞿同祖所说的“同一性行为规

范”，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个体间的身份、地

位之别的维护，这是前文业已说明的。不过，此种维

护与其归因于儒家或法家思想的影响，毋宁说是自

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等级意识、家内伦常观念在秦

汉律中的遗存。儒家是三代传统尤其是周的礼文

化、家族文化的拥护者，但对于此类传统有所反映的

秦及汉初的律终究难以坦然待之，这从汉儒对秦政

的持续、强烈批评就能见其端倪。至于其原因，瞿说

所提及的儒法思想之争恐怕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

问题或许是，秦及汉初的律确认尊卑、长幼之差异的

目的或出发点，在根本上就与儒家对政治、对社会的

理解无法相容。比如，揆诸秦及汉初的律文，个体能

否享受特权及所获特权之多少主要取决于此人是否

有爵及其爵级高低，爵又与军功紧密相连，因此，这

种重事功的规定使任何人都有瞬间成为显贵的可

能；但儒家提倡文化精神并基本强调，个体若不通过

学习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则不能获得各种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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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权益，所以，秦汉律对尊卑之

别的肯定只是在形式上与儒家思想相契合，最终却

有害于儒家理想的实现。又如，秦及汉初的律所维

系的家内伦理秩序是以户为限定条件的，其关注的

亲属范围相对较小，这无疑是以商鞅变法之后核心

家庭乃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户乃政治统治的直接

对象为背景的；但在儒家的观念中，亲属的内涵从

来都是复杂的，个体也不是只在户中才需要处理各

种伦常关系，所以，秦汉律对长幼、亲疏之别的认可

于儒家视野中的伦常秩序的彻底实现而言是根本不

够的。

既如此，为何在汉代，儒学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

治地位越来越牢固，但儒臣们却长期未对律做体系

性的典籍化改造，转而先以介入个案审判的方式亦

即经义折狱对律施加影响呢？关于此问题，如前所

述，瞿同祖的推测是“当时国法(法家所拟订的法律)
已经颁布，臣下不能随意修改”云云，其意似指“儒家

因律已颁布且极难改订而无可奈何”。这在瞿说产

生的时代应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以今日学界对秦汉

律令之生成模式的理解论，或当另觅他途。事实上，

正如国内外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已指出的，在秦汉

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律都不是按照预先设计的

立法规划加以制定的产物，而是沿着由诏至令、由令

至律的途径转变而来。汉代的儒臣们显然无法轻

松地摆脱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并延续至秦汉时代的立

法习惯，介入个案审判以推动旧律之修订、新律之创

设其实正是他们遵循此立法习惯而推动对律之调整

的务实抉择。这种努力尽管是零散的，但一方面，拉

近了经学与律的距离，突破了在法律领域“以吏为

师”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因追求判决的实质正当性

而促成了经与律的多样化互动以至于形成了数量

可观的富含儒家义理的法律概念。

更进一步，因两汉朝廷的倡导，经学日趋昌明，

明经之士大量进入官僚队伍，儒学的影响力也随之

不断扩大，这为律的发展提供了两重颇为重要的准

备。其一，两汉时代，由于诏向令、令向律持续转变，

对律令的计划性、全国统一的体系化编纂义较为缺

乏，出现《汉书·刑法志》所说的“文书盈于几阁，典者

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的法

律混乱现象实为必然之事。正因如此，从简牍史料

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至迟到汉文帝后期，从事实务的

官员其实已自发地在尝试对律做体系性编纂，但这

种编纂应当只是初步且方向不明的。然而，当儒臣

充实官僚群体且广泛参与狱讼等政务之后，变化就出

现了。他们对法律混乱现象无疑是不满的，对律的所

谓简单编纂同样是不满的，而他们日复一日研习的儒

家经典却是篇章固定且排列有序的典籍，这很自然地

令他们将整齐完备的儒家经典视为律的编纂样本以

便使律成为“律经”，正如东汉儒臣陈宠所言：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之所去，刑

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宜令三

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

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

换言之，尽管从汉到曹魏的律的典籍化是由各

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但儒臣们为此描绘了蓝图，从而

为律的发展注入了来自儒家的贡献。

其二，秦汉时代，由于律令之治为政务运转的基

础样态，为吏者就不能不明习律令，各种律令抄本也

随之出现并促成了律令学的形成和兴盛。另外，在

律令研习上，如邢义田所说，汉制与秦制的一个不同

之处是“汉代不禁私学，欲习律令，可从私人，非必以

吏为师”，结果，以儒生大量为官，故须掌握律令知

识为背景，儒家学者也开始进军律令学领域，试图为

入仕者提供相关教本。在此过程中，经典解释之法

被运用到法律解释之中，引经注律、以律注经更可谓

频繁，为数众多的体现儒家意旨的律章句遂应运而

生，如《晋书·刑法志》所载：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

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

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

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

这些律章句的出现既有利于儒学依托儒臣的为

政言行影响律的制定、适用及修改，更从法律术语之

整理、内涵重塑、创设上为后世立法做了充分的铺

垫。当然，律章句过于繁杂也容易使当政者在参考

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所以，曹魏在制定《新律》

之前首先就确立了汉律章句的权威以便为本朝的制

律事宜准备统一、成套的法律术语，所谓“但用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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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不得杂用余家”。不过，无论如何，至汉末，儒

家已指明未来之律的框架、结构须以何者为参照，又

为未来之律储备了丰富的内容素材，可谓蓄势已毕，

只待进发。而在大规模、体系性的立法活动开始之

后，律的儒家化终于进入了不断深化的阶段。

(二)有关律之儒家化的深入及完备期——魏晋

至隋唐

《儒家化》一文的结论指出，“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

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显然，在瞿同祖的观念

中，魏晋至隋唐乃律之儒家化的关键阶段，因此，《儒

家化》用了约60％的篇幅来论述此历史阶段中的“引

礼入律”现象，可谓周详，但似亦不乏进一步细化的

空间。

其一，以法律形式之发展论，瞿说对魏晋时代的

律令分野几无措意。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瞿说的

关注重点乃律或曰刑律之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

秦汉律与魏晋律实非一物，其差异不仅体现在体例

结构上的非典籍化与典籍化之别，更体现为内容范

围之不同，即前者之规范领域广泛，后者则基本偏重

于罪及刑。考虑到这一点，瞿说对所谓儒家化的考

察既然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刑律展开的，那么，从论述

的严谨性出发，或许是需要在有关汉代的论述和有

关魏晋的阐发之间插入律令分野这一环节的；否则，

难免会让后来者产生这样的困惑：在汉代本属律而

在后世却被划入令的规定中也不乏逐渐被所谓礼制

精神浸染者，但“法律儒家化”学说为何对其置之不

理呢？另外，如前所述，至汉末，因儒家经学之不断

催化，律的典籍化已届一触即发之状态，而所谓典籍

化一旦启动，律篇的精简、删改、分化就不可避免，律

令分野亦为大势所趋，所以，律令分野其实本就是汉

代经学对律之发展产生影响的自然延伸，理应被纳

入考察律之儒家化的问题框架中。

其二，从法律的具体内容上看，官贵尤其是官吏

免刑特权的扩大以及量刑时对亲属关系的充分考虑

乃支撑瞿说将魏晋至隋唐时期律之儒家化程度判定

为“内容愈积愈富而体系愈益精密”的两个支点，但

其论述似过于简要。于官吏之免刑特权的扩大，首

先应当考虑到的是儒家对官民尊卑之别的强调的制

度化必须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在社会分层上的“新

形象”的确立为背景。阎步克已指出，在秦汉时代一

度存在一种“爵—秩二元体制”，经济特权及各类礼

遇是与爵级而非官秩挂钩的，但随着国家治理的展

开凸显出官吏的重要性，赐爵卖爵引发爵的轻滥及

依附于爵之上的种种优待弱化或虚化，爵在维持身

份体系上的作用已逐渐让位于官秩；至魏晋南北朝

时期，官僚等级秩序的精细化及士族门阀政治与部

落贵族政治催生的官僚的“贵族化”终于促成了“爵

本位”向“官本位”的转变。换言之，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官在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并最终成长为与

庶民迥然不同的群体。所谓官吏之免刑特权的不断

增长无疑就是与此种现象相辅相成地发生的。不

过，对补充瞿说而言，这一点其实还只是一个小问

题；最关键的是，瞿说所罗列的免刑特权仅包括八议

和官当，未免略显单薄。事实上，正如刘俊文的考证

已说明的，(1)尽管在汉代，上请之制已出现，但尚非

定法，“应得上请人之资格与应得上请之犯罪范围时

有变化”；(2)七品以上官犯罪“例减”之制或初现于

隋，但隋律不加区别，犯罪“皆例减一等”。而韩树

峰的研究又指出，在秦汉时代，赎刑可分为两种，即

与身份无关、作为轻微犯罪之处罚的“独立赎刑”和

为权贵所独享的“附属赎刑”，但后者的适用对象在

汉代往往会被泛化，甚至扩及一般庶民。然而，至

唐律，不仅八议和官当之制规范详明，上请、例减之

制内涵完备，“独立赎刑”消失，“附属赎刑”则被准确

界定为官贵及老幼之特权，而且这些特权相互之间

还存在着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关系以至于呈现出

了较强的体系性。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特

权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阶段经历了各种调整、变化，

矗立于其背后的恐怕同样是参与制律的儒臣们所固

守的尊卑贵贱意识。

于量刑时对亲属关系的仔细斟酌，应当指出，正

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 19、张家山汉简《奏谳

书》简 180～196、董仲舒“春秋决狱”之遗存及《汉

书·王尊传》《汉书·孔光传》《后汉书·孝桓帝纪》等史

料所载，在秦汉时期，时人对如何看待夫妻、父子、继

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及是否应遵守丧制等很可能是

缺乏足够全面的理解的，这其实可以被视为时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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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伦常秩序未予细致考虑的缩影。结果，至

魏晋年代，凡遇到官吏不为父母守丧三年、复仇、子

因母杀父而弑母、为继父母守丧、女性之连坐等事

宜，朝廷上下无不为之争辩不休。在此情况下，明

确亲属的范围以及亲属之间的亲疏之别、长幼之序，

进而重新界定个体在家中的恰当言行规范实已成为

朝廷尤其是儒臣们的重要任务。与之同时，本诸经

学家对礼之研究的推进，包括丧服在内的五礼制度

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这两股潮流汇

合在一起，终于激发出了一项重要的立法成果，即晋

律的量刑原则——“准五服以制罪”。五服所涉及的

亲属范围以己身为中心，向上延伸至曾、高祖父母，

向下推至曾、玄孙，向旁扩至三从兄弟、姊妹，且波及

外亲、妻亲。这种对亲属的界定显然远超秦汉时期

以户为限定条件并略及周边而形成的亲属的外延

以至于走向了家族。不仅如此，丧服轻重及各种加

服、降服规则还准确定义了亲属之间的亲疏之别。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准五服以制罪”极大地拓展了

晋律所维护的亲属关系的种类，为评价个体在诸多

场合实践的以亲属为对象之言行的妥当与否提供了

先决准则，并使律真正具备了儒家所倡导的家族主

义(而非简单的家庭主义)精神。该量刑原则并非只

存在于晋律中，而是为隋唐律所继承，进而为后世提

供了与儒家理念高度契合的律的模范。以此为据，

当可认为，服制入律实乃汉唐间律之儒家化极为重

要的一步，值得研究者详加考察以补瞿说因一笔带

过所致之疏略。

以上遵循瞿说的基本思路，分两个历史阶段尝

试性地探讨了该学说的可补强之处。这当然不是要

给予瞿说以一种时空穿越式的苛责，而是试图为增

强该学说的解释力和准确性指出或许妥当的用力方

向。换言之，战国至唐尤其是汉唐间律的儒家化的

主要内容是律对个体间的身份、地位之差异的维护

程度从有限发展至完备，在此过程中，儒家经学究竟

发挥了何种作用，纷繁复杂的相关规定为何会出现

及其与儒家义理的关联性到底如何大概就是后学在

切实领会瞿说之含义后应予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儒家对立法的持续参与及礼的差异精神对律的

不断渗透是汉唐间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值得注意

的现象。瞿同祖所提出的“法律儒家化”学说可谓对

此现象的理论总结，其高度概括性和强大解释力使

其长期为学者们所认可，并最终成为中国法律史学

的经典命题之一。然而，所谓高度概括其实也伴随

着论述的过度简要甚至准确性不足以至于引出了后

学者的众多反思性意见。此类意见从各个角度展

开，一时间对瞿说是否仍能成立形成了极为犀利的

挑战。不过，如果像本文已尝试的那样仔细品读各

种反思性观点，又会发现，所谓反思、补充、批评等等

大多具有偏离瞿说所设立的特定问题领域而刻意拓

展己说的风格。这对客观认识瞿说的学术贡献，进

而以其为基础深化关于传统中国法之内在精神的理

解显然是不利的。

平心而论，某种学说在其初创阶段具有较强的

轮廓性、简略性本就是自然之事，再加上瞿说“总体

上仍切合史实而无可置疑”，对其横加责难乃至否

定实属不必。事实上，只要意识到瞿说以律或刑律

为主要考察对象，其对秦汉律为“同一性行为规范”

的判断不符合出土文献展现出来的秦汉律的实态，

且其对儒家思想影响律之发展的能力做了过高的估

计，进而对瞿说予以适当的修正和补充，所谓“法律

儒家化”仍不失为从整体上展示传统中国法之发达

史的珍贵理论范畴。或许，这才是后学对待先贤苦

心孤诣而造就之思想成果的恰当态度。

注释：

①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

194页。

②如，陈顾远在其《中国法制史》(初版于 1934年)一书

中就论道，“最使中国法制受其影响者，非宗教，乃儒家思

想也……中国法系之所以独异于人者，谓为因儒家思想在世

界学术上别具丰采所致，亦非过言”，又在其《中国法制史概

要》(初版于1963年)“第一编”之“第三章”中以“出礼入刑”“明

刑弼教”二者来概括儒家对礼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其实践。

参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第 54-55
页；同氏：《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55
页。此外，程树德、丁元普、杨鸿烈、陈寅恪等亦曾从不同角度

出发揭示儒家理念对古代法律的渗透。参见杨鸿烈：《中国法

律思想史》(初版于 1936年)，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第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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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初版于1944年)，载氏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1-112页；程树德：《中国法制史》(初
版于 192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2-20页；丁元

普：《中国法制史》(初版于1930年)，载氏著：《中华法系与中国

法研究：丁元普法学论著选》，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73页。

③对“法律儒家化”一说予以确认或重述的国内论著甚

众，杨素花、吴佩林已有所汇总，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具体参

见杨素花，吴佩林：《中国法律儒家化：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

里赞、刘昕杰主编：《法律史评论》(第 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22年版，第 209-216页。对赞同此说的国外主要论著

的罗列，参见[英]马若斐：《重估由汉至唐的“法律儒家化”》，蔡

京玉译，载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4-106页。

④参见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

家庭法制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第92-93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1-112页。

⑥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0、387、396页。

⑦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x-xi页。

⑧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版，第309页。

⑨参见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

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34-138页；梁治平：

《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

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81-582页；苏彦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命题成立吗——再读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 4期，第

155-159页。

⑩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309-327页。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9-384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4页。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4-397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8-399页。

参见孙家洲：《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的演

变》，载《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1-12

页；崔永东：《金文简帛中的刑法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4-58页；崔永东：《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载

《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0-142、147页；刘海年：《战国

秦代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46页。

参见钱元凯、程维荣：《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发

展过程》，载《法学》1986年第 4期，第 52页；赖骏楠、景风华：

《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载《学术月

刊》2023年第2期，第102-10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207页。

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

法制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第103页。

参见艾永明：《清朝行政法律之儒家化》，载《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71-72页；程泽时：《清代苗疆的法

律儒家化与理讼》，载谢晖等主编：《民间法》(2017年上卷)，厦
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103页。

参见陶磊：《德礼·道法·斯文重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变迁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202页；李勤

通：《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 8期，

第163-169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8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7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氏著：《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9页。

参见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

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载

《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75-106页；武树臣：《礼法融合

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的不

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述中国法律史》(第1辑)，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6页；齐继伟：《简牍所见秦

代“为不善”罪——兼述秦代法律与伦常秩序》，载《史学月刊》

2022年第1期，第19-30页。

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

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载《中国

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78页。

有关这一点，先贤们的研究成果已有所阐发。参见张

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519页；

宋磊：《秦汉律中的以爵抵罪非“官当”辨——兼论官爵法律特

权的儒家化》，载《古代文明》2022年第3期，第83-90页。

参见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

社2023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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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武树臣：《礼法融合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

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的不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

《重述中国法律史》(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31页。

参见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

化”之不同理解》，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第484-488页。

武树臣：《礼法融合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论

“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的不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

述中国法律史》(第 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第

31页。

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

之不同理解》，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第485页。

参见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载《政法论坛》

2006年第3期，第124-140页；屈永华：《准五服以制罪是对儒

家礼教精神的背离》，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92-196
页；何永军：《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商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年第2期，第123-125页；李若晖：《汉代丧服决狱对传统

礼俗的破坏与“法律儒家化”之重估》，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0-112页；武树臣：《礼法融

合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的

不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述中国法律史》(第1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第 31页；郝铁川：《中华法系研

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5-88页。

参见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

治文化的演进》，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88-89页。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70、
376-381页；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3年版，第66-76页；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早

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08-
124页；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59页；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集

团2017年版，第443页。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高明士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

点，即将“法律儒家化”改称为“律令法典的儒教化”，“盖‘儒家

化’偏重儒家其人其说，可有各种不同主张，欲求儒家学说的

普世性或共相，唯有礼教作说明，正本清源，则以‘儒教化’较

为妥当”。参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15页。

参见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

家化”之不同理解》，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 3期，第 488-492
页；杨一凡：《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四种法史成说修正及法

史理论创新之我见》，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述中国法律

史》(第 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第5-6页；武树

臣：《礼法融合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论“中国法律儒家

化”命题的不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述中国法律史》(第
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29、32页；郝铁川：

《中华法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1-82、88页。

参见[英]马若斐：《重估由汉至唐的“法律儒家化”》，蔡

京玉译，载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11-140页；韩树峰：《汉魏法

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版，第 246-250页；李健胜：《出土简牍所见“亲亲

相隐”观念的形成及其权力属性——兼谈法律儒家化问题》，

载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9春夏卷)，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48页。

参见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209-211页。

关于这一点，祝总斌的《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一文多

有阐发，极具参考价值。参见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5-502页。

清代学者皮锡瑞就曾论道：“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

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

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

也。”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页。

参见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

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载

《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02-105页；武树臣：《礼法融

合与古代刑法文化的演进——兼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的

不足》，载杨一凡、陈灵海主编：《重述中国法律史》(第1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413-420页。

有关商鞅变法对秦的社会构成样态的改造，参见朱腾：

《六合为家：简牍所见秦县治理研究》，中西书局2023年版，第

41-43页。

如，《礼记·丧服小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参见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

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2页。

对相关学说的总结，参见朱腾：《六合为家：简牍所见秦

县治理研究》，中西书局2023年版，第345页。

笔者在之前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史料记载的诸多两

汉经义折狱事例所反映出来的经与律的互动关系概括为“以

经补律”“以经注律”“以经饰律”“以经破律”四种类型。参见

朱腾：《再论两汉经义折狱——以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为中

心》，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第10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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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忠炜：《汉律体系新论——以益阳兔子山遗址所

出汉律律名木牍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9-
15页；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1期，第105-117页；朱腾：《“律令法”说之再思：以秦

汉律令为视点》，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

3期，第198-199页。

参见李婧嵘：《简牍所见秦汉法律体系研究》，载《古代

文明》2022年第4期，第92页。

滋賀秀三『中国法制史論集 法典と刑罰』(創文社，2003
年)38-39頁参照。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中华书

局1974年版，第920页。

参见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60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中华书

局1974年版，第923页。

如，冨谷至就曾指出，郑玄对《礼记·曲礼》所载“刑不上

大夫”一语的解释就扩大了享有免刑之特权者的范围，进而为

汉代以后众多有关官吏之刑罚特权的规定的登场提供了来自

经典的正当性。冨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同朋舍，

1998年)332-334頁参照。

除了过于繁杂之外，冨谷至还指出了汉律章句作为律

注而与律的适用之间存在的较强距离感，颇值注意。冨谷至

『漢唐法制史研究』(創文社，2016年)153頁参照(中译本参见

[日]冨谷至：《汉唐法制史研究》，周东平、薛夷风译，中华书局

2023年版，第139-140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中华书

局1974年版，第923页。

滋賀秀三『中国法制史論集 法典と刑罰』(創文社，2003
年)402-403頁参照。

当然，礼的等级精神对令的渗透也确实是魏晋至隋唐

时期发生的重要法律现象，但该问题与瞿说的论域似有一定

的距离，此处或可存而不论。相关论述可参见史睿：「『顯慶

禮』所見唐代禮典與法典的關係」，载高田時雄編『唐代宗教文

化與制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121-127頁；吴

丽娱：《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

序例〉中的令式制敕为中心》，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

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4辑)，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82-191页；郑显文：《中国古代的法典、制度和

礼法社会》，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58-262页；李俊

强：《魏晋令初探》，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122页。

参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

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8-239页。

参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

125-126、133页。

参见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犊、文书为中

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7页。

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1-
162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と第 374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

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相关研究参见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 491-501页；景风华：《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

律秩序——以汉唐之际的母杀父案为例》，载《社会》2016年第

2期，第34-55页。

参见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30-146页；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

制度的诞生研究》，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第150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收入了一

张《丧服图》，该图所示之亲属在广度和复杂程度上来说确实

远不如五服所涉之亲属。有关马王堆出土《丧服图》的具体情

况，参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壹)》，中华书

局2014年版，第70页。

参见丁凌华：《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11-117页。

周东平还指出，关于汉唐间的法律儒家化，当政者之

“法律本体论”的变迁也颇为重要。此论或可备一说。参见周

东平：《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的四部〈刑法

志〉为主线》，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 2
期，第59-60页。

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第162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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